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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柘中股份 证券代码：002346� � � �公告编号：2025-07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28日召开公司202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

贷款的议案》，拟使用自有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

A股股份，回购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下限3,000万

股，回购股份数量上限3,300万股；回购股份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

币33,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1.5元/股，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

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

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

专项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3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5,83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32%，最高成交价11元/股，最低成交价9.44元/股，累计

成交金额为59,991,609.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股份回购实施的交易价

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股份回购的实施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符合《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的相关政策规定，符合

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603048� �证券简称：浙江黎明 公告编号：2025-002

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6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2/5~2025/2/4

预计回购金额 1,000万元~2,00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 20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实际回购股数 81.24万股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55%

实际回购金额 1,000.15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1.57元/股~13.68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2024年2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00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的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6日、2024年2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

报” 及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浙江黎

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07）。

二、回购实施情况

1.� 2024年2月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

公司股份80,300股，占公司总股本146,880,000股的比例为0.0546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

为11.78元/股，最低价为11.5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40,166.00元（不含印花

税、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 《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

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本次回购。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812,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55%，购买的最高价

为 13.68元/股，最低价为11.57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001,534.00元（不含

交易费用），目前全部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公司回购股票金额已达到回购

方案中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未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

3.本次股份回购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回购股份，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 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内容。

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 公司已按照披露的方案完成回

购。

4.�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不符合上

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 2月6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推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及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购股份提议人自首次披露回购股份情况起

至本公告披露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09,160,000 74.32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7,720,000 25.68 146,880,000 100.0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0 0 812,400 0.55

股份总数 146,880,000 100 146,880,000 100.00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812,400股，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根据回购股份方案，本次回购的股份拟在未来适宜时机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并在股份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予以转让。

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

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本次回购。

特此公告。

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88190� � � �证券简称：云路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8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郭克云持有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IPO前股份21,938,2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28%。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郭克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2,400,

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

月内进行，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郭克云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1,938,201 18.28% IPO前取得：21,938,201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郭克云 1,800,000 1.50%

2024/4/10～

2024/4/10

70.58-70.58 2024/4/3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郭克云

不超过：2,400,

000股

不超过：

2.00%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1,200,

000股

大宗交易减

持， 不超过：2,

400,000股

2025/2/28 ～

2025/5/27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

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

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1、股东郭克云关于上市后股份锁定期做出承诺如下：

“一、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

持有的股份。

二、 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上述发行价指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发

行价格，如果发行人上市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三、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内及任职期间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一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分割财产等导致股份变动的除外。

四、如本人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份，违规减持股份所得归发行人

所有。 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及

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2、股东郭克云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做出承诺如下：

“本人将严格根据证券监管机构、自律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就持股锁定事所出具的相关承诺，执行有关股份限售

事项，不会进行任何违反相关规定及股份锁定承诺的股份减持行为。 具体持股及减持计划

如下：

一、持有股份的意向

本人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以及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意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本人

认为上市即公开发行股份的行为是发行人融资的一种重要手段， 而非短期套利的投机行

为。 因此，本人将会在较长时期较稳定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二、减持股份的计划

如计划在股份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其持有的部分发行人股份的， 本人承诺所持股份

的减持计划如下：

1、减持满足的条件

本人严格按照青岛云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人出具的承诺载明的各项

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

持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2、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

等方式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人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下同）根据当时的

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4、减持股份的数量

本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发行人股票走势及

公开信息、本人的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

5、减持股份的期限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

持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

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本人方可减持发行

人股份，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6、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1）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

道歉。

（2）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发

行人股票所得（以下简称“违规减持所得” ）归发行人所有，同时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剩

余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在原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6个月。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发

行人，则发行人有权将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发行人所有。

（3）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

偿投资者损失。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综合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

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持续性经营等产生重大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无。

特此公告。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01686� �证券简称：友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1

转债代码：113058� � � � � � � � �转债简称：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6/18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0,435,62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43%

累计已回购金额 105,386,617.41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4.92元/股~5.3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 年 6� 月 11� 日第五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

意公司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本次拟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8.39�

元/股，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

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2日、 2024年6月14日及

2024�年6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7）、《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91）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报告书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4-092）。

公司于2024�年11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

司 2023�年及2024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将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由“用于转换公

司可转债” 变更为 “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者员工持股计划” 。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11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2023年及2024年部分回购

股份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70）。

公司 2024�年三季度权益分派已于 2025�年 1�月 23日实施，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0.15�元（含税）。 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即回购价格上

限由8.39元/股调整为8.24元/股。 详见公司于 2025�年2月7日披露的《关于2024年三季度

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

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 1�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979,481股，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 0.07%，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5.30�元/股，成交的最低价格为 5.11� 元 /� 股，已支付的

总金额为人民币5,129,887.87元（不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费用）。

截止2025年1月3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0,435,62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43%，最高成交价为5.3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9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

币105,386,617.41元（不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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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8.39�元/股（含）

● 调整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8.24�元/股（含）

● 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2025�年 2�月 7�日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 年 6� 月 11� 日第五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

意公司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本次拟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8.39�

元/股，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

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2日、 2024年6月14日、

2024�年6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7）、《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91）（以下简称“《回购报告书》” ）、《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报告书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4-092）。

二、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2�月 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4�年 12�

月 30�日召开 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三季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4�年三季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其

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有的 36,815,967�股不参与利润分配） 为基数进行利润分

配，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

股。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3），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5�年 1�月 22�日，除权（息）日为 2025�年

1�月 23�日。

根据《回购报告书》，若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

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

规定，对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8.39�元/股（含）调整为

不超过人民币 8.24�元/股（含），具体调整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现金红利）÷（1+�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 2024�年三季度利润分配以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1,432,963,311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有的 36,815,967� 股），本次权益分

派为差异化分红，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公司本次差异化分红虚拟分

派的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432,

963,311-36,815,967)×0.15]÷1,432,963,311≈0.1461元/股。

公司 2024�年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涉及现金红利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其他形式的分配方案，因此公司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8.39-0.1461� )÷(1+0)� =� 8.2436�≈ 8.24�元/股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根据《回购报告书》， 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

（含）,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8.24� 元/股进行测算，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24,271,844�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69%。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 10,000�万元，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 8.24�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2,135,922�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为 0.85%。

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

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四、其他事项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将

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

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

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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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抵/质押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抵押人名称

序号 抵押人名称 简称

1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销售公司

● 公司于 2024年12月30日召开 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

计 2025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 在该担保计划范围内，2025年1�月 1日至1月

31日抵/质押的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890.88万元；截止2025年1月31日，公司累计抵/质押

资产账面价值合计298,834.1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8.79%。

一、 基本情况概述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分别于 2024年 12�月13日、

2024年 12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

过了《关于预计 2025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含分公司、孙

公司，下同）之间提供的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 1,477,700.00万元，其中新增的担保为不超

过363,459.40万元，其余为存量贷款续担保。

公司 2025�年度对外提供融资担保的安排是基于对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在年度担保

计划范围内，上述担保总额可在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调剂。 如2025年度发生新设、收购等情形

成为公司子公司，该等新设立或收购子公司的担保，也可以在预计的担保总额范围内调剂

使用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预计2025年度提供及接受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83）。

2025年1月 1日至1月31日，公司以自有资产向银行提供抵/质押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抵/质

押人名

称

抵押权人名

称

抵/质

押

抵/质押物

名称

抵/质押合同

编号

权证编号

抵押物账面金

额(万元)

质押物账面

金额(万元)

担保合同金

额(万元)

销售公

司

天津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开发区支行

抵押 房产 0382025002

津（2018）

静海区不动

产权第

1011124号

890.88 - 5,000.00

二、抵押人基本情况

1、天津友发钢管集团销售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友发钢管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33005959581

成立日期：2015-02-09

公司注册地：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环湖南路1号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环湖南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李文浩

注册资本：15,2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

发；五金产品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抵/质押自有资产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拟用于抵质押的资产为公司自有资产，2025年1月 1日至1月31日抵质押的资

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890.88万元；截止2025年1月31日，公司累计抵/质押资产账面价值合

计298,834.1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8.79%。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子公司以自有资产作为抵质押物，是为了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不会对子公司

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 公

司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对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进行资产抵质押事项的风险可控。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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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序号 被担保方 简称

1 天津友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友发供应链

2 天津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管道科技

3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销售公司

4 云南友发方圆管业有限公司 云南友发方圆

5 江苏友发钢管有限公司 江苏友发

6 唐山正元管业有限公司 唐山正元

7 安徽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管道

● 担保人名称

序号 担保方 简称

1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或本公司

2 天津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管道科技

● 公司于 2024�年 12月30日召开 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预计 2025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 在该担保计划范围内，2025年 1月1日至

1月 31日，公司为子公司（含分公司、孙公司，下同）提供的（已开始使用授信额度的）担保

合同金额为55,000.00万元；截至 2025年1月31日，公司（为实际使用的授信额度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435,528.90万元。

● 2025年1月份发生的担保中不存在反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存在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敬请

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25年1月份公司担保计划进展情况：

2025年1月1日至1月31日，公司为子公司在 2025年度担保计划内提供的（已开始使用

授信额度的）担保合同金额为55,000.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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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

友发

供应

链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分行

8,000

1,000 2025/1/17 存续量担保 42个月 49.28% 是 否

4,000 2025/1/21 存续量担保 42个月 49.28% 是 否

管道

科技

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分行

5,000

1,000 2025/1/7 新增担保 42个月 66.45% 是 否

1,000 2025/1/6 新增担保 42个月 66.45% 是 否

唐山

正元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唐山丰南

支行

5,000

2,200 2025/1/20 存续量担保 48个月 51.10% 是 否

2,800 2025/1/23 存续量担保 42个月 51.10% 是 否

全资子公司对孙公司的担保

安徽

管道

管道

科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临泉支行

1,000 1,000 2025/1/17 新增担保 48个月 9.95% 是 否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销售

公司

公司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开发区支行

5,000 2,500 2025/1/16 存续量担保 42个月 84.24% 是 否

云南

友发

方圆

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玉溪支行

7,000 2,000 2025/1/17 新增担保 48个月 不适用 是 否

江苏

友发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分行

8,000 5,000 2025/1/21 存续量担保 48个月 69.33% 是 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常州支行

8,000 5,000 2025/1/21 存续量担保 42个月 69.33% 是 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溧阳支行

8,000 5,000 2025/1/24 存续量担保 47个月 69.33% 是 否

合计 55,000 32,500 -- -- -- -- -- --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2�月13日、2024年 12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5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 1,477,700.00万元，其中新增的

担保为不超过363,459.40万元，其余为存量贷款续担保。

公司 2025�年度对外提供融资担保的安排是基于对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在年度担保

计划范围内，上述担保总额可在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调剂。 如2025年度发生新设、收购等情形

成为公司子公司，该等新设立或收购子公司的担保，也可以在预计的担保总额范围内调剂

使用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预计2025年度提供及接受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83）。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天津友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友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10-19

公司注册地：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综合保税区）澳洲路7815号18号库204室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静海大邱庄镇佰亿道12号

法定代表人：韩德恒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

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木材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机械设备

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矿石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钢

压延加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国内货物运输代理；电子过磅服务；企业管理

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其资产总额为203,630.82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100,

356.48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100,356.48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103,274.33万元人

民币，营业收入为1,655,766.51万元人民币，净利润3,406.21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截至2024年9月30日，其资产总额为188,999.33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86,

911.78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86,911.78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102,087.55万元人

民币，营业收入为1,818,929.37万元人民币，净利润1,563.97万元人民币。

2、天津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3761265353G

成立日期：2004-04-22

公司注册地：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友发工业园科技路1号增1号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友发工业园科技路1号增1号

法定代表人：陈克春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钢塑复合管、不锈钢复合管、防腐保温管、双金属复合管、钢套钢蒸汽管、水

泥砂浆衬里及水泥砂浆配重管、不锈钢管、螺旋钢管、承插式钢管、热镀锌钢管、PP-R管、PE

管、PVC管、铜管、管件加工制造；金属材料批发兼零售；管道工程安装施工；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进出口的除外）；自有厂房、机械设备租赁；技术研发、咨询、服务；

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其资产总额为129,815.16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86,

265.30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82,612.35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43,549.85万元人民

币，营业收入为271,704.07万元人民币，净利润14,902.19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截至2024年9月30日，其资产总额为138,928.08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87,

919.89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81,865.35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51,008.19万元人民

币，营业收入为180,630.40万元人民币，净利润7,392.38万元人民币。

3、天津友发钢管集团销售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友发钢管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33005959581

成立日期：2015-02-09

公司注册地：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环湖南路1号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环湖南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李文浩

注册资本：15,2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销售；五

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其资产总额为147,107.82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123,

917.46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123,917.46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23,190.36万元人

民币，营业收入为222,393.29万元人民币，净利润3,889.03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 截至2024年9月30日， 其资产总额为176,004.86万元人民币， 负债总额为

152,283.35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152,283.35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23,721.52万

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155,512.14万元人民币，净利润3,036.18万元人民币。

4、云南友发方圆管业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友发方圆管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423MADFKHC14A

成立日期：2024-03-26

公司注册地：云南省玉溪市海通县产业园区杞湖路13号

主要办公地点：云南省玉溪市海通县产业园区杞湖路13号

法定代表人：王亚林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建筑装饰、水暖管

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交通安

全、管制专用设备制造；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塑料

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防腐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特种设

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颜料制造；颜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

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切削加工服务；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

工；喷涂加工；再生资源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截至2024年9月30日，其资产总额为70,081.89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38,

466.23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31,513.62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31,615.66万元人民

币，营业收入为120,838.97万元人民币，净利润1,596.19万元人民币。

5、江苏友发钢管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友发钢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MA1XH48G4X

成立日期：2018-11-22

公司注册地：溧阳市上兴镇中兴大道1号

主要办公地点：溧阳市上兴镇中兴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董希标

注册资本：67,9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

品制造；安全、消防用金属制品制造；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

加工；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颜料销售；金属材

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其资产总额为267,642.67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185,

560.95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158,573.48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82,081.72万元人

民币，营业收入为1,025,156.88万元人民币，净利润7,442.85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 截至2023年9月30日， 其资产总额为275,495.84万元人民币， 负债总额为

196,152.77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163,540.65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79,343.07万

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757,811.96万元人民币，净利润4,815.02万元人民币。

6、唐山正元管业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唐山正元管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82695862458M

成立日期：2009-10-19

公司注册地：丰南临港经济开发区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唐山市丰南临港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茂华

注册资本：31,937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热浸镀锌钢管、高频焊接钢管、钢塑复合管、螺旋焊接钢管、不锈钢焊接

钢管、方矩形钢管项目；经销钢材、塑料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际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

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其资产总额为93,562.64�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47,

814.06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47,685.10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45,748.58万元人民

币，营业收入为646,167.42万元人民币，净利润6,309.72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截至2024年9月30日，其资产总额为99,220.75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58,

052.52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57,953.03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41,168.23万元人民

币，营业收入为407,814.00万元人民币，净利润1,010.19万元人民币。

7、安徽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安徽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21MA8QFYMXXT

成立日期：2023-5-19

公司注册地：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邢塘街道办事处经开区二期标准厂房9栋

主要办公地点：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邢塘街道办事处经开区二期标准厂房9栋

法定代表人：陈克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钢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材料制造；金属工具制造；金属材料销

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金属制品研发；金属

结构制造；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水泥制品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其资产总额为7,281.69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724.41

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724.41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6,557.29万元人民币，营业收

入为7,229.13万元人民币，净利润553.37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 截至2024年9月30日， 其资产总额为7,385.63万元人民币， 负债总额为

646.88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646.88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6,738.74万元人民币，

营业收入为2,034.49万元人民币，净利润169.47万元人民币。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债权人 签署日期

合同担保

金额

（万元）

担保

方式

担保期

限（月）

担保责任

友发供应链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

2025/1/14 8,000

最高额保

证

45

连带责任保

证

管道科技 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

2024/12/19 5,000

最高额保

证

48

连带责任保

证

销售公司 公司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发区支行

2025/1/6 5,000

最高额保

证

48

连带责任保

证

云南友发

方圆

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玉溪支行

2024/11/27 7,000

最高额保

证

48

连带责任保

证

江苏友发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分行

2025/1/8 8,000

最高额保

证

47

连带责任保

证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支行

2024/10/17 8,000

最高额保

证

48

连带责任保

证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溧阳支行

2025/1/15 8,000

最高额保

证

48

连带责任保

证

唐山正元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唐山丰南支行

2024/9/24 5,000

最高额保

证

72

连带责任保

证

安徽管道 管道科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临泉支行

2025/1/16 1,000

最高额保

证

72

连带责任保

证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 2025年度担保计划是根据公司及所属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 为满足

部分所属公司的资金需求而进行的合理预计，所有被担保主体均为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

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担保风险可

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带来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5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

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有助于公司日常业

务的开展，符合公司整体和长远利益，且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有利于公司可持

续发展，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35,528.90万元人民币，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6.54%。 公司对外担保全部是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不

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对公司合并范围以外主

体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